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贵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则的规定，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对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或“公司”、“上市

公司”）2016年上半年的募集资金运用及规范运作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

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2016年 9月 5日至 12日，检查人员前往东方集团哈尔滨总部、募投项目所

在地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信息披露情况、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情况、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三

会运作情况、经营状况、相关承诺履行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人员于

2016年 9月 12日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开东方、上市公司的重要子公司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主要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募集资金使用和上交所交易

规则方面的现场培训。 

    二、对现场检查事项逐项发表的意见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0 号）核准，

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9,493.84 万股新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 1,190,560,87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02,999,996.25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2,999,996.2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1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帐，并由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后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412 号）。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4,421,969,198.47 元，募集资

金专户余额 4,202,576,144.22 元（包括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和尚未支付的验

资费及律师费合计 14,545,342.69 元）。 

2、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控制和管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报告期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签署情况如下： 

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信证券”）分别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文化宫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6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安信证券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专项用于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

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公

司、安信证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专项用于“丰台

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丰台区青龙湖国际

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

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以上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

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3、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本报告期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请参见如下“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10,000,000.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21,969,198.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421,969,198.4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

现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国开东方股权收购项

目 
未变更 1,860,000,000.00 1,860,000,000.00 1,860,000,000.00 1,860,000,000.00 0 100% —— —— —— 否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

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

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注 1） 

未变更 1,350,000,000.00 1,350,000,000.00 0 0 -1,350,000,000.00 0%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 否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

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

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未变更 1,220,000,000.00 1,220,000,000.00 461,969,198.47 461,969,198.47 -758,030,801.53 37.87%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 否 

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

合住宅项目（注 2） 

未变更 2,180,000,000.00 2,18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2,080,000,000.00 4.59% 
2017年 6月

30 日 

项目尚

在建设

中 

—— 否 

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

行及其他机构借款 
未变更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2,000,000,000.00 0 100% —— —— —— 否 

合计  8,610,000,000.00 8,610,000,000.00 4,421,969,198.47 4,421,969,198.47 -4,188,030,801.53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2016 年国土部门供地节奏放缓、政府机构调整导致相关政府审批手续时间延长，同时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

区 B 地块、C 地块拆迁腾退工作进展相对滞后，影响了整体的开发进度。截止报告期末，国开东方核心区 B 地块、C 地

块已经完成征地手续的办理，正积极推进后续开发工作，项目预计于 2017年 12 月 31 日前达到入市条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71,400.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的自筹资金。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与 2016年 6月 1 日完成。 

2、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033,991,052.64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自筹资金。其中，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置换金

额 246,543,824.56 元；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置换金额 461,969,198.47 元；丰台

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置换金额 325,478,029.61。截至 2016 年 6月 30 日，前述募集资金置

换已置换金额 561,969,198.47元，其余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置换完毕。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本

次变更“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

级土地开发项目”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的实施方式，具体如下： 

1、原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增资到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业投资”），由商业投资通过借款方

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借款利率为 10%。 

2、变更后的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借款利率为 9.5%。委托贷款拟通过东

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委托贷款不收取手续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投资金额等其他内容不变。 

注 1：截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可置换金额为 246,543,824.56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报告期末）前述金额尚未置换，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置换完毕。 

注 2：截至 2016 年 6 月 21 日，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可置换金额为 325,478,029.61 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报告期末）完成置换金额 100,000,000.00 元，前述剩余募集资金置换已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置换完毕。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6 年 5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71,400.00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

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的自筹资金。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部分实

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部分

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16]003071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

明确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偿还

公司和子公司银行及其他机构借款的自筹资金，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与 2016 年 6 月 1 日完成。 

2016 年 6 月 27 日，公司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1,033,991,052.64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自筹资金。其中，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置换金额 246,543,824.56 元；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

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置换金额 461,969,198.47 元；丰台区王佐镇魏

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置换金额 325,478,029.61 元。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

实际使用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鉴证，并出具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部分的鉴证报告》（大

华核字[2016]003169 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明确发表了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土地及住宅开发项目

部分的自筹资金，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置换金额 561,969,198.47 元，其余募集

资金置换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前置换完毕。 

（3）募集资金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公司本次变更“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



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

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块公建混合住宅

项目”的实施方式，具体如下： 

原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增资到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商业投资”），由商业投资通过借款方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体，借款利率为 10%。 

变更后的实施方式：公司将募集资金以委托贷款的方式支付给项目实施主

体，借款利率为 9.5%。委托贷款拟通过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实施，东方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委托贷款不收取手续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项目投资金额等其他内容不变。 

4、总体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合法、

有效，且严格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情况 

经核查，东方集团能够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重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和国际互联网站，

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公司信息，设立了投资者咨询电话，确保了所有

股东平等地获得公司信息，增强了公司透明度。信息披露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由于东方集团 2015 年非公开发行置入了房地产类资产，媒体上经常会出现

一些关于房地产行业及公司的报道，我们已提醒东方集团关注有关媒体报道，如

发现有关报道与公司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应即时进行澄清。 

（三）关联交易及对外担保情况 

1、东方集团 2016 年上半年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1）资产托管及其他零星劳务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价方式 

及决策程序 

本期金

额 
上期金额 

东方集团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其他资产托管 协议价 48.58 50.00 

合计   48.58 50.00 

 



（2）关联方存款及取款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存款利率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资金结算和存款   1,104,703.53 1,792,050.63 

资金结算和取款   1,086,505.27 1,810,439.47 

利息收入 注 553.36 353.95 

 

注：财务公司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支付给本公司存款利息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 

 

（3）向关联方借款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贷款利率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银行借款 注 1   58,2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借款利息 注 1   3,40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融资费用 注 1   1,425.10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贴现票据借款 注 2   15,000.00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票据贴现息     353.31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借款     0 

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借款利息       

注 1：民生银行为本公司提供贷款的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利率区间内，融资

费用为发行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的发行手续费和托管费等。 

注 2：公司子公司东方粮油向财务公司贴现商业承兑汇票，详见附注已贴现商业承兑汇

票。 

 

（4）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经核查，2016年 1-6月份，东方集团未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关联担保情况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东方集团作为担保方为下属子公司借款提供的担保

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40,000.00 2015-12-18 2016-9-27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4,000.00 2015-9-28 2016-9-27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 33,000.00 2015-10-29 2016-10-28 否 



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5,000.00 2016-6-22 2017-6-15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9,400.00 2015-7-9 2016-7-1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16,600.00 2016-3-17 2017-3-14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5,000.00 2016-4-1 2017-3-14 否 

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注
2 

25,000.00 2016-4-20 2017-4-19 否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251,200.00 2016-6-29 2019-6-28 否 

合计 399,200.00       

注 1：质押及抵押借款情况详见附注重大承诺事项。 

注 2:子公司东方粮油以公司持有锦州港 10,8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作为质押物,在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 29,000 万元,票据出票日 2016 年 4

月 25 日,到期日 2016 年 10 月 25 日,本公司同时为该业务提供最高额为 25,000 万元的担保,

保证金 14,500 万元已由东方粮油缴纳,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 29,000

万元。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东方集团作为被担保方提供的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担保方 担保金额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

经履行完毕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56,200.00 2013/8/28 2016/8/27 是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0 2015/8/31 2017/8/30 否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2015/9/25 2019/9/24 否 

东方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2015/10/30 2019/10/29 否 
 

上述担保已经履行了董事会程序、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并进行了公告。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公司不存在除对子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截至 2016年 6 月 30日，东方集团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

金往来情况如下表所示：



东方集团 2016 年 1-6 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汇总表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 

名称 

占用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16 年期初占

用资金余额 

2016 年 1-6 月占

用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6 年 1-6

月占用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16年 1-6月

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6 年 6 月末 

占用资金余额 

占用形

成原因 

占用性

质 

现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前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其它关联资

金往来 

资金往来方 

名称 

往来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

算的会计科

目 

2016 年期初往

来资金余额 

2016 年 1-6 月往

来累计发生金额

（不含利息） 

2016 年 1-6

月往来资金

的利息(如

有) 

2016年 1-6月

偿还累计发

生金额 

2016 年 6 月末

往来资金余额 

往来形

成原因 

往来性

质 

大股东及 

其附属企业 

东方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

制人 
银行存款 75,162.48 1,104,150.17 553.36 1,086,505.28 93,360.73 

结 算 存

款 

经 营 性

往来 

东方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 

同一最终控

制人 
预付账款 198.00   198.00  

   预付

票 据 贴

现息     

    经

营 性 往

来    

小计    75,360.48 1,104,150.17 553.36 1,086,703.28 93,360.73   

上市公司的

子公司及其

附属企业 

西藏鸿烨投资

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63.54    263.54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往来 

西藏东方电商

投资有限公司 
子公司 其他应收款 23.07    23.07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往来 

小计    286.61    286.61   

关联自然人           

其他关联方 

及其附属企

业 

          

          

小计           

总计    75,647.09 1,104,150.17 553.36 1,086,703.28 93,647.34   



（五）经营状况 

2016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83 亿元，同比下降 8.59% ；实现营

业利润 4.33 亿元，同比下降 1.6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4.46 亿

元，同比增加 5.07%，经营状况稳定。 

2016 年上半年，公司农业板块持续加快构建新型稻谷全产业链基础，优化

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协同发展、集群发展和高端发展，坚持多措并举，深入推进

企业向“产业协同化、体系安全化、产品精深化”方向发展。上半年，东方粮仓

实现对外经营收入 25.82 亿元，小包装米实现销售收入 8,254万元。受市场需求

下降影响，报告期东方粮仓玉米品种贸易规模萎缩，公司农业板块营业收入同比

下降，利润下滑。针对上述情况，公司正积极扩展贸易品种，加大其他农产品的

贸易规模，同时加强成本控制，对示范田种植、农业金融合作、港口经营等进行

深入研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工作，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国开东方 78.40%股权，

国开东方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以国开东方作为主要平台打造新型城镇化

开发产业。2016 年上半年，国开东方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土地一级、二级开发

项目稳步推进，部分住宅项目已于 2016年 7 月实现开盘销售。 

报告期，由于国土部门供地节奏有所放缓、政府机构调整导致相关政府审批

手续时间有所延长，同时丰台区青龙湖文化会都核心区 B地块、C地块拆迁腾退

工作进展相对滞后，影响了整体的开发进度。截止报告期末，国开东方核心区 B

地块、C地块已经完成征地手续的办理，正积极推进后续开发工作，项目预计于

2017年 12月 31日前达到入市条件。2016年 7月 23日，国开东方募投项目丰台

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A02地块西山•湖云空间智能精

装产品顺利开盘并热卖。其中于 7月 8日对外展示的独创“墅艺空间”实体样板

间，获得业界高度赞誉。 

（六）承诺履行情况 

2016 年 1-6 月，东方集团、持股 5%以上的股东、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

承诺事项： 

承诺背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有履

行期限 

是否及时

严格履行 



其他承诺 

其他 东方实业 东方实业拟自 2015 年 7 月 11 日起 6

个月内择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并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2015 年 7

月 11日起

6 个月 

否 是 

其他承诺 

股份

限售 

东方投控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016 年 5

月 25日至

2019 年 5

月 25 日 

是 是 

注：东方投控于 2016 年 1 月 6 日，通过全资子公司西藏东方润澜投资有限

公司从二级市场增持公司 2,003,450股股份。 

（七）保荐人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东方集团无其他应予以现场检查的事项。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一）募投项目延期需注意的事项 

因 2016 年国土部门供地节奏放缓、政府机构调整导致相关政府审批手续时

间延长，同时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地块、C地块拆迁腾退工作进

展相对滞后，影响了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的开发进度。募投项目预

计达到入市条件调整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提请

公司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开发，按照半年报公告的约定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完成

募投项目，并及时披露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二）募集资金使用需注意的事项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型城镇化开发，为保证

募投项目顺利、有效的实施，提请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不得违法、违规使用募集资金，及时通知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加强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及完整性 

东方集团分子公司比较多，应遵守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提请公司

及各分子公司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及制度，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准确、完整

的做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四、是否存在《保荐办法》及本所相关规定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本所报告

的事项 

    不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其他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东方集团能够积极配合本次现场检查工作，相关部门能够全面、及时地提供

有关资料。检查人员与公司高管和其他相关人员能够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东方集团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三会运作情况规范；公

司信息披露情况和募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情况合规；关联交易、对外担保和重大

对外投资等事项的决策程序规范，信息披露充分；公司经营状况稳定，未来发展

空间广阔。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现场检查报告》

之盖章页） 

 

 

检查人员：                                          

                         周宏科           马辉 

    

 

保荐代表人：                                           

                         周宏科               满慧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9 月 14 日  

 


